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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借款人 担保人
个人经营性
借款合同

本金最高额
抵押合同

本金最高额
保证合同

1 孙立艳 张玉春

编号：20 2 2
年日银青岛
个经借字第
0616017 号

编号：20 2 2
年日银青岛
高 抵 字 第
0616018 号

编号：20 2 2
年日银青岛
高 保 字 第
0616019 号

董事决议公告
　　根据《公司法》第五十一条，公司董事对股东出资

情况进行核查，发现战海燕未缴纳出资(150 万元)，公

司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向战海燕发出书面催缴书，催

缴出资。

　　接到公司的催缴通知后，战海燕于 2024 年 12 月

27 日向公司缴纳出资 50 万元，仍有 100 万元出资未

缴纳。

　　 2025 年 3 月 1 日，公司再次通知战海燕在 2025

年 5 月 7 日前补缴出资 100 万元，宽限期满后，战海

燕仍未缴纳。

　　根据《公司法》第五十二条，公司董事决议如下：

　　公司以书面形式向战海燕发出失权通知，自通知

发出之日起，战海燕丧失其未缴纳出资(100 万元)的

股权。

　　烟台开发区鑫台同济产业有限责任公司

　　董事、法定代表人：赵美华

　　 2026 年 3 月 25 日

烟台开发区鑫台同济产业有限责任公司
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，烟台
开发区鑫台同济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4
日在烟台开发区鑫台商城 2 号楼 102 号召开临时股
东会会议，应到股东 2 人，实到股东 1 人(持股比例
70%)，会前已按照法定程序向股东战海燕(持股 30%)
发出会议通知，战海燕无故缺席。本次会议由公司控
股股东、董事、法定代表人赵美华(持股 70%)召集并主
持会议，会议通过如下决议:
　　 1、注销战海燕未缴纳出资(100 万元)的股权。
　　 2、减少注册资本 100 万元。
　　 3、修改公司章程。
　　 4、敦促战海燕向法定代表人赵美华交还公司证
照、印章、财务资料、文件及公司的一切财产、物资。
　　 5、委托张俊宁办理前述事项。
　　 6、张俊宁有权转委托他人办理前述事项。

　　烟台开发区鑫台同济产业有限责任公司
董事、法定代表人：赵美华
　　 2026 年 4 月 14 日

债权转让通知
　　孙立艳、张玉春：根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
岛分行与债权受让方青岛即墨创智投资发展有限公
司签署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
岛分行将其对孙立艳、张玉春享有的全部权利(包括
但不限于全部借款本息、费用和所有担保权益等)依
法转让给债权受让方青岛即墨创智投资发展有限公
司。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该债权转让的事
实。据此，请借款人及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按
下列清单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保
责任。若借款人、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、变更工
资卡、改制、歇业、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
等情形，请相关承债主体、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。

公告清单

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　 2026 年 4 月 16 日

序
号

借 款
人

担保
人

个人经营性借
款合同

本金最高额
保证合同

本 金 最 高 额
抵押合同

1
王
风
竹

刘
晓
华

编号：2021 年
日银青岛个经
借 字 第
1020015 号

编号：2 0 2 1
年日银青岛
高 保 字 第
1020017 号

编号：2021 年
日 银 青 岛 高
抵 字 第
1020016 号

债权转让通知
  王风竹、刘晓华：根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
岛即墨支行与债权受让方江苏松顺建筑劳务有限公
司签署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,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
岛即墨支行将其对王风竹、刘晓华享有的全部权利
(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借款本息、费用和所有担保权益
等)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方江苏松顺建筑劳务有限公
司。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该债权转让的事
实。据此，请借款人及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按
下列清单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保
责任。若借款人、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、变更工
资卡、改制、歇业、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
等情形,请相关承债主体、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。

公告清单

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支行　 2026 年 4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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